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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作業流程檢覈表    (114年9月5日版) 

學校  
姓名  

職稱  

案由 依教師法第○條第○項第○款(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)案 

要件 檢覈項目 
學校初核 教育部複核 

頁碼 
核符 不符 核符 不符 

調查 

一般案件： 

必要時得組成調查小組

查明、蒐集相關事證。 

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     

調查完成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提送相關會議討論決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？ 

□是 □否 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性別事件/校園霸凌事件： 

1.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會、相關性騷擾申訴處

理委員會、校園霸凌防

制委員會之組成、出席

人數、決議人數 

2. 調查事實(紀錄)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 (確

認屬實) 

4.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3

條第1項、第26條第5

項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

準則第30條第2項、校

園霸凌防制準則第39條

第4款規定，給予雙方

當事人 (書面 )陳述意

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、時間、地

學校知悉(受理)案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調查小組之組成      

調查完成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性平

會或

相關

性騷

擾申

訴處

理委

員會

\校

園 

霸凌

防制

委員

會 

組成      

決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(申請)迴避人數：  

人 

 
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
 

 

 

 

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

之機會？□是 □否 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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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

等，並注意文書之送達

(以足供存證查核方式

送達當事人)。 

如為校園性平案件，調查

處理建議涉及行為人身分

改變且當事人有提書面意

見時，性平會是否再次開

會審酌其陳述意見： 

□是 

□否 

     

教評

會審

議 

系(所)級教評會 

1. 系所級教評會之組成 

2. 相關人員列席報告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 (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、迴

避，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

第 18條相關條款等規

定) 

4.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

條規定，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 (合理揭示

審議之事由 )、時間、

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

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

場所生之效果等，並注

意文書之送達 (以足供

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

人)。 

6.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

之意見及教評會或相關

單位對陳述意見之回

應，應於會議紀錄中詳

實載明。 

開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(申請)迴避人數：  人  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
 

 

 

 

審議是

否解聘 

、不續

聘或停

聘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審議情

節是否

以資遣

為宜 
(§16)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6)： 

□是否評估資遣當事人意願 

□認定「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

(§16Ⅰ)」之理由及審議情形 

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

事實。(§16Ⅰ①) 

□認定「情節重大 (§16Ⅰ②)」之理

由，並就公益性、必要性、符

合比例原則、符合正當法律程

序4要件予以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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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4Ⅰ⑦至⑪、

§15Ⅰ③至⑤、§18Ⅰ)： 

□違反之相關法規名稱：○○○§○ 

(如：刑法§342，不包含教師法

§14、§15、§16、§18，請確實

填寫) 

□判決確定、處罰、查證屬實時

間：○年○月○日 

□教師違反法規行為已損及教師之

專 業 尊 嚴 或 倫 理 規 範
(§14Ⅰ⑪、§15Ⅰ⑤、§18Ⅰ) 

□如何審酌案件情節，而議決○年

不得聘任為教師、○月或○年停

聘之理由(§15Ⅰ、§18Ⅰ) 

□論述其情節未達解聘程度，而有

依教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停聘

之必要(§18Ⅰ) 

     

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： 

□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(第一次 

  陳述意見，以7日為原則)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審議教師不 

  適任之事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： 

□當事人陳述意見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陳述意見之

回應 

     

院級教評會 

1. 院級教評會之組成 

2. 相關人員列席報告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 (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、迴

避，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

第 18條相關條款等規

定) 

4.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

條規定，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。 

開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(申請)迴避人數：  人  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 

審議是

否解聘 

、不續

聘或停

聘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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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 (合理揭示

審議之事由 )、時間、

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

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

場所生之效果等，並注

意文書之送達 (以足供

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

人)。 

6.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

之意見及教評會或相關

單位對陳述意見之回

應，應於會議紀錄中詳

實載明。 

審議情

節是否

以資遣

為宜 

(§16)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6)： 

□是否評估資遣當事人意願 

□認定「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

(§16Ⅰ)」之理由及審議情形 

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

事實。(§16Ⅰ①) 

□認定「情節重大 (§16Ⅰ②)」之理

由，並就公益性、必要性、符

合比例原則、符合正當法律程

序4要件予以審查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4Ⅰ⑦至⑪、

§15Ⅰ③至⑤、§18Ⅰ)： 

□違反之相關法規名稱：○○○§○ 

(如：刑法§342，不包含教師法

§14、§15、§16、§18，請確實

填寫) 

□判決確定、處罰、查證屬實時

間：○年○月○日 

□教師違反法規行為已損及教師之

專 業 尊 嚴 或 倫 理 規 範
(§14Ⅰ⑪、§15Ⅰ⑤、§18Ⅰ) 

□如何審酌案件情節，而議決○年

不得聘任為教師、○月或○年停

聘之理由(§15Ⅰ、§18Ⅰ) 

□論述其情節未達解聘程度，而有

依教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停聘

之必要(§18Ⅰ) 

     

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： 

□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(第一次 

  陳述意見，以7日為原則)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審議教師不 

  適任之事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： 

□當事人陳述意見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陳述意見之

回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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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級教評會 

1. 校級教評會之組成 (委

員性別比例) 

2. 相關人員列席報告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 (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、迴

避，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

第 18條相關條款等規

定) 

4.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

條規定，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 (合理揭示

審議之事由 )、時間、

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

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

場所生之效果等，並注

意文書之送達 (以足供

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

人)。 

6.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

之意見及教評會或相關

單位對陳述意見之回

應，應於會議紀錄中詳

實載明。 

開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(申請)迴避人數：  人  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
 

 

 

 

審議是

否解聘 

、不續

聘或停

聘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審議情

節是否

以資遣

為宜 

(§16)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6)： 

□是否評估資遣當事人意願 

□認定「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

(§16Ⅰ)」之理由及審議情形 

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

事實。(§16Ⅰ①) 

□認定「情節重大 (§16Ⅰ②)」之理

由，並就公益性、必要性、符

合比例原則、符合正當法律程

序4要件予以審查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4Ⅰ⑦至⑪、

§15Ⅰ③至⑤、§18Ⅰ)： 

□違反之相關法規名稱：○○○§○ 

(如：刑法§342，不包含教師法

§14、§15、§16、§18，請確實

填寫) 

□判決確定、處罰、查證屬實時

間：○年○月○日 

□教師違反法規行為已損及教師之

專 業 尊 嚴 或 倫 理 規 範
(§14Ⅰ⑪、§15Ⅰ⑤、§18Ⅰ) 

□如何審酌案件情節，而議決○年

不得聘任為教師、○月或○年停

聘之理由(§15Ⅰ、§18Ⅰ) 

□論述其情節未達解聘程度，而有

依教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停聘

之必要(§18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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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： 

□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(第一次 

  陳述意見，以7日為原則)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審議教師不 

  適任之事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： 

□當事人陳述意見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陳述意見之

回應 

     

性騷

擾、

性霸

凌及

違反

與性

或性

別有

關專

業倫

理事

件被

害人

陳述

意見 

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

第30條第6項及「各級學

校校長或教職員工涉職場

性騷擾事件」申訴及處理

流程說明之七、附則規

定，於議處決定前通知被

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

際照顧者限期以書面或言

詞提出陳述意見 

通知被害人、其法定代理人或實

際照顧者陳述意見： 

□預留至少7日準備期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議處審議事

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書面意見 

□言詞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審議

原則 

學校性平會、相關性騷擾

申訴處理委員會、校園霸

凌防制委員會及教評會所

作決議是否符合右列原則

(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

515號判決) 

1. 未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判

斷基礎。 
     

2. 未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。      

3. 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

無明顯錯誤。 
     

4. 未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

上位規範。 
     

5. 無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

準。 
     

6. 未違反法定之正當程序。      

7. 作成判斷之組織組成合法且具

判斷之權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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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未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(如平等

原則、公益原則等)。 
     

停聘 
學校依教師法第21條、第

22條規定停聘教師 

停聘方式： 

□當然暫時予以停聘(§21) 

□暫時予以停聘(§22Ⅰ前段、§22Ⅱ前

段) 

□應予停聘(§22Ⅰ後段) 

□得予停聘(§22Ⅱ後段) 

     

是否提教評會審議停聘？ (§22Ⅰ前

段、§22Ⅱ前段、後段) 

□是 □否 

     

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？
(§22) 
□是 □否 

     

○○(如：應予)停聘起迄期間： 

自○年○月○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

止 

     

停聘結果是否以書面附理由通知

當事人? 

□是 □否 

     

性平案件，是否有審議暫時予以

停聘未通過，嗣經學校性平會或

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發現

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有暫時予以停

聘必要者，教評會應即審議通過

暫時予以停聘之情形 

□是 □否 

     

復議 

學校教評會業經決議，如

嗣認原決議確有重加研討

之必要，須經踐履復議程

序，始得重啟決議。 

是否踐履復議程序 

□ 是 ， 請 簡 述 校 內 復 議 程 序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否 

     

報部 

與通

知 

1. 學校應自教評會、性平

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決議作成之日起10

日內函報教育部核准

(檢附右列相關資料紙

本一式3份及檢覈表與

提案表電子檔案) 

2. 學校以書面附理由通知

當事人 (書面通知上敘

明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

停聘之事由及法令依

學校函報教育部時應檢附之資料：  

1. 檢覈表      

2. 提案表      

3. 調查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      

4. 性平會、相關性騷擾申訴處理

委員會、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

(或相關會議)： 

□決議紀錄 

□簽到表 

□委員之性別、職稱及類別 

□符合性別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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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，並教示提起申訴之

方法、期間與受理單

位，請以足供存證查核

方式送達當事人) 

5. 各級教評會： 

□會議紀錄 

□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意見

之內容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當事人

陳述意見之回應 

□簽到表 

□委員之性別、職稱及類別 

□校級符合性別比例 

     

6. 徵詢當事人接受資遣意願之書

面文件 
     

7.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文

件及送達過程 
     

8. 當事人書面陳述意見內容      

9. 各級教評會設置規章      

10. 教師聘約(歷次修正版本)      

11. 當事人聘書影本(自○年○月○

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) 
     

12. 案件尚在處理程序中，聘約期

限屆滿者，暫時繼續聘任聘書

影本  (自○年○月○日起至解

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決定生

效之前一日止) 

     

13. 學校自訂規章 (如教師評鑑辦

法、教師聘任服務辦法等，歷

次修正版本) 

     

14. 學校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之函文      

備註： 

一、本表係協助各校處理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作業流程之檢覈，請逐項檢查填

列，並作為教育部審核之參據；並請務必填寫頁碼，確認相關資料均已備妥。 

二、如學校教評會審議過程另有特殊規定者，學校報教育部時應予敘明。 

三、學校於收受教育部核准函文後，應即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(函文應載明解聘、

不續聘或停聘之事由、法令依據及生效日期)，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人，

並教示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「不服原措施之救濟方法」、「期間」、「受理機關」等

救濟程序之教示文字。 


